
 

湖北文理学院人事处 
 

校人字〔2020〕10 号 

关于编制 2021 年人才引进计划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人才队伍建设，为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综

合性大学提供人才支持，请各单位围绕“十三五”事业发展建设

成效、“十四五”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目标任务，充分考虑现有

师资队伍数量和结构现状，结合当前教学科研实际需要，认真做

好 2021年人才引进计划编制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制订原则 

1．坚持学科建设导向。要着眼于学科、专业建设和学术

梯队建设的需要，坚持人才引进计划与学科、专业建设紧密

结合，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 



2．坚持硕士点建设导向。要着眼于硕士点申报和硕士点

建设评估对高层次人才的刚性需求，认真研究硕士点评估指

标体系，对照评估标准，科学规划人才引进计划。 

3．坚持长远发展导向。要着眼于学科人才梯队和创新团

队建设等长远发展的需要，考虑队伍中学缘结构、年龄结构

和职称结构因素，突出高端人才和学术骨干引进。 

4．坚持现实需求导向。要着眼于教学、科研实际需要，

认真分析现有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和当前人才引进情况，按照

“重需求，高标准”要求，提出与学科发展目标相匹配的人

才引进层次、引进标准、岗位职责和需求数量。 

5．坚持岗位管理导向。要着眼于岗位总量控制和长远发

展，要着眼于优先发展学科、重点学科、传统优势学科以及

新建专业、紧缺专业的不同需要，认真分析研判各类学科对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的实际需求，根据岗位需求，制定

引进计划、引进条件和标准。 

二、基本要求 

1.结合“十三五”总结和“十四五”规划制定，对现有教

师的专业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学科专业发

展、教学与科研工作量要求等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提高人才引

进的针对性、科学性。 

2.教师岗位以引进具有博士学位人员为主，紧缺专业或特

殊岗位可适当放宽至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或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鼓励各用人单位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引进具有企业

行业背景的、具有较高基础学历和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

才。 

3.辅导员岗位招聘计划由学工处牵头组织申报；实验技术

人员、管理岗位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主要采取家属安置或校内

调配的方式补充，原则上不对外招聘。 

4.对于超编单位或现有教师工作量不饱和的专业，原则上

只设特设岗位用于引进博士。 

5.符合学校隆中学者设岗条件的学科，根据学科发展需要，

可编制柔性引进高端人才计划。 

6.因课程教学和学科科研项目建设原因，需要外聘教师的，

可编制外聘教师计划。 

三、工作程序 

1.制定方案：各单位拟定本单位 2021年人才引进计划编

制报告，填写相应表格（见附件）。报告应包含本单位人才

队伍建设基本情况、人才需求计划及设岗理由、硕士、技术

型教师招聘条件制订理由和计划编制产生过程等内容。 

2.单位申报：各单位拟定的 2021年人才引进申报计划应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科学论证后，需提交学院党政

联席会研究通过。 



3.专家论证：学校人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部

门负责人召开引进计划评审论证会，形成初步意见。论证会

根据需要可听取申报单位汇报。 

4.学校审定：人事处·人才办根据论证评审意见修改完

善需求计划并反馈各单位，将最终形成的年度招聘计划报学

校党委研究决定。 

5.发布实施：研究结果报湖北省人社厅批准后发布实施。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压实责任。人才引进计划编制工作是一项

严肃而重要的工作，各单位应高度重视。要树立强烈的人才

意识和正确的人才观，党政齐抓共管，全员参与，科学论证。 

2.广泛调研，精准设岗。各单位须密切结合学校学科发展

战略以及本单位学科发展实际，立足本单位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等工作需要，在摸清家底、摸透市场的基础上，

统筹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现实需要和

长远发展，充分论证，科学设岗。 

3.科学评价，保证质量。坚持科学评价、择优引进，打

破“五唯”倾向，评价指标要重点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及

标志性成果质量，建立科学化的多元人才评价机制，确保人

才引进质量。 

4.结合实际，分类引进。针对学校优先发展学科、优势

（特色）学科、重点建设学科及人才市场供给量大的学科，



要坚持优中选优，高标准把握引进人才条件。要坚持实用为

本，结合岗位职责，合理制订准入条件和选聘标准，尤其是

人选教育经历背景条件（毕业院校和专业范围），重点引进

发展潜力大、学缘结构好的国内外优秀博士。 

5.对照标准，规范上报。各单位填写《湖北文理学院 2021

年度人才引进计划申报表》（附件一）、《湖北文理学院 2021

年度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申报表》（附件二）和《湖北文理学

院 2021年度辅导员岗位人员引进计划表》（附件三）。 

请各单位于 9 月 1 日前将以上材料经学院院长及党委书记

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送人事处，联系人：王姗姗，李恒威 

联系电话：3591360、3593316 

邮    箱：3154608227@QQ.com 

 

 

 

 

 

 

 

附件： 

 1、湖北文理学院 2021年度教师引进计划申报表 

2、湖北文理学院 2021年度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申报表 



3、湖北文理学院 2021年度辅导员引进计划表 

4、湖北文理学院公开招聘专业参考目录 

 

 

                                         

                                       人事处·人才办 

2020 年 7月 21日 

  

 

 

 

 

 

 

 

 

 

 

 

 

 

 


